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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对外出售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结合自身战略规划和

业务发展情况，为进一步整合资源，最大限度发挥业务优势，提升整体运营水平，

提高管理效率，实现资产收益，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精濑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苏州精濑”）与厦门七匹狼晟联恒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厦门七匹狼”）、泉州七匹狼晟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泉州七匹狼”）、江苏瑞芯通宁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瑞芯基金”）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苏州精濑将其持有参股子公司苏州科韵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

科韵”、“目标公司”）的部分股权进行转让，将持有苏州科韵的 1000 万注册资本

以人民币 4,840 万元进行转让，对应苏州科韵 6.89%股权；其中，以人民币 1,452

万元转让其持有苏州科韵 300 万元注册资本给厦门七匹狼，对应苏州科韵 2.07%

股权；以人民币 968 万元转让其持有苏州科韵 200 万元注册资本给泉州七匹狼，

对应苏州科韵 1.38%股权；以人民币 2,420 万元转让其持有苏州科韵 500 万元注

册资本给瑞芯基金，对应苏州科韵 3.44%股权。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苏州精濑持有苏州科韵的股权比例由 20.66%变更为

13.77%。此次股权转让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

司长远发展规划，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 

（二）审批程序 



2021 年 12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

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外出售股权并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

权转让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一）厦门七匹狼晟联恒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厦门七匹狼晟联恒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8TGUA6XH 

成立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台南路 77 号 1807 室之八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市七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占出资总额比例 

1 厦门汇磐贸易有限公司 70.00% 

2 厦门磐鸿贸易有限公司 29.00% 

3 厦门市七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合计 100.00% 

厦门七匹狼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市七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其最近一期的主要

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9 月 30 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191,937,392.05 

负债总额 59,945,657.53 

净资产 131,991,734.52 

营业收入 2,250,163.19 

净利润 21,536,672.82 

厦门七匹狼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经查

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述交易对手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泉州七匹狼晟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泉州七匹狼晟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MA31JNGH0X 

成立日期：2018 年 06 月 01 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金井镇金井社区中兴南路 655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泉州七匹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占出资总额比例 

1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65.00% 

2 泉州市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30.00% 

3 厦门市高鑫泓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00% 

4 泉州七匹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合计 100.00% 

泉州七匹狼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经查

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述交易对手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江苏瑞芯通宁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江苏瑞芯通宁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12MA254Y0N8Y 

成立日期：2021 年 1 月 28 日 

注册地址：南通高新区新世纪大道 266 号江海智汇园 A1-903 

执行事务合伙人：江苏瑞芯通宁私募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65825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占出资总额比例 

1 南通智汇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1523% 

2 海宁市泛半导体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4.1218% 

3 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 12.0609% 

4 上海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305% 

5 共青城兴橙鑫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305% 

6 海宁金橘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0305% 

7 上海金景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0305% 

8 国邦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6.0305% 

9 萍乡奥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0152% 

10 江苏瑞芯通宁私募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4975% 

合计 100.0000% 

注 1：本公告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瑞芯基金实际控制人为江苏瑞芯通宁私募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其最近一

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9 月 30 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7,554,355.50 

负债总额 -42,972.94 

净资产 7,597,328.44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2,402,671.56 

瑞芯基金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经查询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述交易对手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苏州科韵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0MA1XMWYJ8G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8 年 12 月 20 日 

注册地址：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郭巷街道淞苇路 668 号 

法定代表人：黄阳 

注册资本：14522.5 万元整 

经营范围：激光、机器人、自动化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激光设备及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一般项目：油墨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本次股权转让前苏州科韵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转让前 

持股比例 

1 黄阳 21.35% 



2 苏州精濑光电有限公司 20.66% 

3 苏州科韵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89% 

4 新余義嘉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89% 

5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4% 

6 嘉兴乾瞻博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4% 

7 南京金浦新潮吉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4% 

8 苏州沃赋睿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2% 

9 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3.91% 

10 北京二期中科创星硬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0% 

11 合肥市产业投促创业投资基金一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0% 

12 长沙华业高创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5% 

13 苏州深信华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5% 

14 苏州市天凯汇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5% 

15 嘉兴华睿盛银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3% 

16 苏州市东吴领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0.78% 

17 杨凌忠科创星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12% 

合计 100.00% 

（3）苏州科韵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单位：元）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单位：元）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9,033,174.83 349,116,891.51 

负债总额 234,292,745.99 221,691,583.12 

净资产 54,740,428.84 127,425,308.39 

营业收入 296,761,485.35 81,436,280.23 

净利润 1,233,553.49 -33,925,220.45 

注 2：上述财务数据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



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 ZE50061 号审计报告。 

（4）苏州科韵的产权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

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况。 

（5）苏州科韵其他股东均放弃优先认购/购买权。 

（6）苏州科韵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的其他限制股东

权利的条款。苏州科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是基于苏州科韵目前经营现状和未来发展规划并参考投

资价值，同时参考其前期增资、股权转让价格，经交易转让方与受让方审慎、合

理协商确定。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苏州精濑光电有限公司（“甲方”） 

厦门七匹狼晟联恒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乙方 1”） 

泉州七匹狼晟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乙方 2”） 

江苏瑞芯通宁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乙方 3”） 

乙方 1、乙方 2、乙方 3 合称为“乙方”。 

苏州科韵激光科技有限公司（“目标公司”） 

鉴于： 

1.苏州科韵激光科技有限公司（“目标公司”）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依法设立

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2.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3000 万元注册资本，对应持有

目标公司 20.6576%的股权。甲方拟向乙方 1 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2.07%股权，

对应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300 万元人民币；甲方拟向乙方 2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38%股权，对应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200 万元人民币；甲方拟向乙方 3 转让其持

有的目标公司 3.44%股权，对应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人人民币（以下合称“目

标股权”），乙方拟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受让前述目标股权。 

鉴于此，根据相关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就目标股权转让事宜，经诚信、



友好协商一致，自愿达成本协议如下： 

第一条 目标股权的转让 

1.1 于本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522.50 万元，实收资

本为人民币 11,422.50 万元。 

1.2 甲方同意向乙方 1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2.07%股权，对应目标公司注

册资本 300 万元人民币；甲方同意向乙方 2 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1.38%股权，

对应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200 万元人民币；甲方同意向乙方 3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

司 3.44%股权，对应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乙方同意向甲方购买目

标股权及其全部相关的权利及权益（“本次股权转让”）。 

第二条 股权转让价款及交割 

2.1 作为受让目标股权及其所有相关权利及权益的全部和充分的对价，乙方

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4840 万元（大写：肆仟捌佰肆拾万元整）。

其中乙方 1支付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1452 万元（大写：壹仟肆佰伍拾贰万元整），

乙方 2 支付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968 万元（大写：玖佰陆拾捌万元整），乙方 3

支付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2420 万元（大写：贰仟肆佰贰拾万元整）。 

2.2 交割的先决条件 

各方同意，在下列交割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乙方做出书面豁免后的（10）个

工作日内将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付款日当日为本次

股权转让的交割日（“交割日”）。自交割日起，乙方即视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并取

得目标公司相应的股权，乙方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以目标公司及其他股东签订的

《股东协议》为准。 

2.3 目标股权截至本协议项下交割日前所对应的全部累计未分配利润及相

关收益权均在乙方全部付款后由乙方享有；自本协议项下交割日起（含当日），

目标股权的全部收益权均由乙方按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权比例享有，并由乙方承

担相应的义务。在交割日之前，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处置目标股权对应的全部累

计未分配利润及相关收益权。 

2.4 各方应当在交割日后 45 个自然日内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工商登记日”）。 

第三条 陈述和保证 

3.1 于本协议签署日，甲方陈述保证如下： 



3.1.1 甲方为依据中国法律设立的公司并有效存续，具有独立的民事行为能

力和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 

3.1.2 甲方拥有签署、交付本协议和在交割日当日或之前应签署的每份文件

/以其作为一方的各交易文件，并行使和履行其在本协议和上述文件项下的权利

和义务的权利、权力和授权，并为此采取了全部必需的行动； 

3.1.3 甲方有权向乙方转让目标股权；于交割日，甲方是目标股权的法律上

和实益上的所有人；甲方应根据乙方的要求及中国法律的规定，向乙方提供必要

的支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并签署所有有关的法律文件，履行所有程序及全部义

务）； 

3.1.4 目标股权不存在权属争议；目标股权上不存在任何权利负担（包括但

不限于任何担保、质押、权利主张、期权、优先权、托管、冻结、查封或者对其

任何权能的行使、表决、转让或获得收益的任何限制），且不存在有关在任何目

标股权上设置任何权利负担的任何协议、安排或义务。任何人未曾主张其享有与

任何目标股权有关的任何权利负担； 

3.1.5 甲方已向目标公司缴付其认缴的全部注册资本，不存在未缴纳或迟延

缴纳注册资本及/或虚假出资的情况，也未以任何形式抽逃注册资本； 

3.1.6签署本协议或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将不会违反甲方须遵守的任

何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会违反甲方作为签约一方订立的任何

协议的任何规定，或与该等文件或协议之规定相冲突； 

3.1.7 目标公司为依法出资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其合法取得并有效

拥有经营其业务所必需的全部授权、批准、许可，并且有权签署和履行与其经营

业务相关的各类合同； 

3.1.8 甲方充分理解乙方是基于甲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所有陈述、保证和承

诺而签订的本协议。因甲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的任何陈述、保证和承诺而致使乙

方遭受任何实际损失、损害、费用和开支应由甲方给予赔偿和补偿。 

3.1.9 为履行本协议，甲方将签署、准备并提交应由甲方签署、准备并提交

的全部文件。 

3.2 乙方陈述保证如下： 

3.2.1 乙方为依据中国法律合法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并有效存续，具有独立

的民事行为能力和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 



3.2.2 乙方拥有签署、交付本协议和在交割日当日或之前应签署的每份文件

/以其作为一方的各交易文件，并行使和履行其在本协议和上述文件项下的权利

和义务的权利、权力和授权，并为此采取了全部必需的行动； 

3.2.3签署本协议或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将不会违反乙方须遵守的任

何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也不会违反其作为签约一方订立的任何

协议或承诺、保证的任何规定，或与该等文件或协议或承诺、保证之规定相冲突； 

3.2.4 为履行本协议，乙方将签署、准备并提交应由乙方签署、准备并提交

的全部文件。 

3.2.5 乙方承诺其具备成为目标公司合法、合格股东的主体资格，其拟受让

目标股权系由其亲自、真实、完整、准确持有，不存在任何委托代持、信托代持

或者其他方式代为持有的情形，其资金来源均系其合法自有资金，其受让目标股

权后，不会存在导致目标公司股权被质押、冻结、查封或者对其任何权能的行使、

表决、转让或获得收益的任何限制或障碍。 

3.2.6 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第四条 协议终止 

4.1 在下列情况下，本协议可提前终止： 

4.1.1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或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 

4.1.2 经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终止协议，可终止本协议； 

4.1.3 根据本协议第五条之约定终止本协议。 

4.2 如果本协议根据本条约定有效终止，本协议应立即无效，且（或他们各

自的任何代表）将不再有进一步的责任或义务，但是本协议第五条、第六条、第

七条应当在本协议如此终止后继续有效。 

4.3 如果本协议被终止，各方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向任何主管机关申

请任何申请或者备案（若适用），使各方恢复至本次股权转让之前各自的状态；

若乙方已支付相应股权转让价款，甲方应在十个工作日内予以无息足额返还。 

第五条 违约责任 

5.1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之任何条款或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任何陈述

与保证及约定事项（“违约方”），其他方（“守约方”）可向其发出书面通知，告

知其构成违约行为，并要求违约方在指定的期限内做出补救。如违约方未于上述

期限内对此等违约行为做出补救或者违约方所作出的补救行为不符合守约方的



要求，则守约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立即终止本协议，且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追

索因违约方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和损害（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的法律、

会计、税务和技术顾问的费用，以及守约方在订立本协议时可以预见的其他经济

损失）。 

五、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的梳理业务架构，整合资源及业务板

块，提升公司整体运营水平，提高管理效率，实现资产收益。本次股权转让符合

公司实际经营及未来发展需要，股权转让所得款项有利于补充流动资金，优化公

司资产结构，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亦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 

1、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有利于整合资源及业务板块，有利于补充流动资金，

优化公司资产结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及未来发展需要。 

2、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

转让交易对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七、其他说明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根据此次

股权转让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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